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现场检查报告

（2008新版）


申请人全称：                         


现场检查结论：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印制
填 写 说 明

1．本报告由现场检查组填写，检查组应当在现场检查后10个工作日内，将本报告（原件）报省级工作机构，并作为认证报告的附件，与申请人申报材料一并上报。

2．检查组成员必须为有资质的无公害农产品检查员。现场检查应依据《无公害农产品现场检查工作程序》及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产品现场检查实施细则进行。

3．报告的内容用钢笔或蓝黑色签字笔填写，字迹整洁、术语规范准确。栏目不得空缺，没有填写内容的填“无”。

4．检查组组长签字必须由本人签字，不得代签。

5．报告格式可从www.aqsc.gov.cn网下载后用A4纸印制。

6．报告内容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负责解释。联系电话：010-62191437，传真：010-62191434。

现场检查人员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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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承诺
	检查组承诺：严格按照有关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法律法规实施现场检查，对于检查组在检查中可能涉及到的认证申请人的产品、技术等非公开信息，在未得到法律许可或认证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向第三方透漏。


受检单位基本情况表

	受检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产品名称
	

	检查地点
	
	现场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依据和主要内容：


现场检查客观事实记录

	现场核对申请材料中申请人注册资质及基本情况的描述：

	产地周边现状与环境评估报告是否一致，目视范围内3公里有无对申报产品质量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工矿企业等污染源的描述：

	申请人是否有投入品管理措施的制度文件，制度文件名称及文号的描述：

	生产过程投入品使用、病虫害（疫病）防治、产地环境和产品质量检测等是否有记录，记录名称及其记录中是否含有禁用物质或其它不符合项情况的描述：

	其它需要说明情况的描述：

	根据现场检查实施细则判定的不合格项以及应符合的标准或规定的描述：


现场检查结论表

	现 场

检 查

结 论
	□ 通过

□ 基本通过，限期整改和报送整改结果
□ 不通过，限期整改并届时派员对整改结果进行确认

	现场检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不 合 格 项 目 确 认
	申请人同意检查组认定的不合格项目，将按要求采取措施在       年   月   日整改完成，并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

申请人若不同意检查组认定的不合格项目，请填写意见：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整改

结果

备注
	整改结果验证方式：□书面验证  □现场验证  

省级工作机构意见（或现场检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